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

（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）

的通知

梁河县医疗保障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）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2〕101号）精神，现将2022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(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，项目代码Z155080000004)下达你单位（详见附表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此项资金收入列入“1100249-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预算科目，支出列入“21015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”科目，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。

二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该项直达资金的标识为“01中央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三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）重点用于医保信息化标准化、基金监管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、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、医疗服务价格改革、医保目录管理等方面工作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财政部门要会同医保部门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统筹安排并使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，提升医疗保障经办和服务能力。

四、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做好区域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同时，请州医保局做好全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省、州医疗保障部门将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国家医保局将对考核结果进行检查。考核结果与下年度中央财[image: image1.png]


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。

五、请单位收到文件后，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，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（3019051）。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，由各单位自行负责。

附件：2022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）绩效目标表

梁河县财政局
2022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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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2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(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)绩效目标表

	（2022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）

	州（市）
	德宏州

	财政部门
	德宏州财政局

	主管部门
	德宏州医疗保障局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梁河县

	
	9

	年度目标
	有效提升综合监管、宣传引导、经办服务、人才队伍建设等医疗保障服务能力。

	绩

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
	
	
	梁河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召开医保工作新闻发布会、政策吹风会次数
	≥2次

	
	
	
	召开医保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
	≥1次

	
	
	
	医保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实施的合法性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
	全覆盖

	
	
	
	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
	≥90%

	
	
	
	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时间响应时间
	≤60分钟

	
	
	
	医保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
	≤30分钟

	
	
	
	定点医疗机构监督检查覆盖率
	≥90%

	
	
	
	推行DRG/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
	统筹地区≥40%
己开展改革地区：
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
的医疗机构≥40%
病种≥70%
基金≥30%

	
	
	
	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覆盖率
	100%

	
	
	质量指标
	医保法治建设能力
	有所提高

	
	
	
	基金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
	有所提高

	
	
	
	医保经办服务能力
	有所提高

	
	
	
	医保宣传能力
	显著提升

	
	
	
	医保标准化水平
	显著提升

	
	
	
	医保综合监管能力
	显著提升

	
	
	
	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执行情况
	按时按要求和执行

	
	
	
	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
	按时按要求和执行

	
	
	
	国谈药相关药品落地及统计监测情况
	按时按要求和执行

	
	
	
	我省自行增补纳入医保支付药品的消化情况
	100%消化

	
	
	
	集中采购落实情况
	按时按要求和执行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
	≥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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